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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林洸灝
電話：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1008718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500494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5004940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49405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50049405_ATTACH3.pdf、
376735100E_1150049405_ATTACH4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5年度弘揚孝道漫畫

比賽、孝道故事徵文比賽、Ü好攝影徵件比賽及IUHOW薪傳

參與獎，共計4項比賽（表揚）實施計畫，請鼓勵學生及

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5年5

月2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55802215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徵件時間：115年6月1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5年9月7日

（星期一）截止。

(二)活動對象：

１、弘揚孝道漫畫比賽、孝道故事徵文比賽：參加對象為

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五專前三年）在學學生。

２、Ü好攝影徵件比賽：參加對象為中學生組（國民中學、

高級中等學校、五專前三年學生）及社會組（大專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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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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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研究所學生、成年民眾，其中五專限後二年學

生）。

３、IUHOW薪傳參與獎：表揚對象為於107年至114年間參加

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辦理之孝道教育系列比賽，

累計3年以上並均獲獎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（已畢

業學生仍具領獎資格）；由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

依歷年獲獎資料彙整比對，以電子郵件通知符合資格

之獲獎者，並寄送頒獎典禮出席意願調查及基本資料

確認表。

(三)獲獎者作品將公告於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網站；頒

獎日期與地點另行公告辦理，詳見該中心官方網站最新

消息。

三、如有相關洽詢事宜，請依下述洽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

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）蔡助理，聯絡電話：

（07）7613875轉5041；電子信箱：5041@tea.nknush.kh.

edu.tw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桃園市立華德福
實驗高級中等學校(附設國中、小部)籌備處
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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